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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森防办字〔2023〕3 号

转发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

关于贵州省近期森林草原火情报送问题

的通报

各县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，市森林草防灭火支部

相关成员单位：

现将辽宁省森防指办公室印发的《转发国家森林草原防

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贵州省近期森林火情报送问题的通

报》（辽森防办字〔2023〕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

要求，请结合实际一并抓好落实。

春节过后，天气逐渐转暖，大风天气增多，森林草原火

险等级持续走高，各县区森防指办公室和各相关部门要切实

履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职责，树牢底线思维。一是要强化

对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安排部署、责任落实、火源管

理、巡查值守、宣传教育等情况的督导检查工作。二是要严

格按照“有火必报、逐级报告、如实上报、归口报告”的要

求，及时、逐级、规范、准确报送火灾情况。三是要加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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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草原火灾数据统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，严格按照要求填

报“全国森林草原火灾统计系统”。四是要加强舆情引导，

各县区森防指办公室要未雨绸缪，提前做好舆情管控工作，

避免因火灾舆情造成不良影响。

附：1、辽宁省森防指办印发《转发国家森林草原防灭

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贵州省近期森林草原火情报送问题的

通报》

盘锦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

2023 年 2 月 8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